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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列宁是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的开创者,其法制思想丰富而系统。他明确提出了国家政权必须通过
法律来掌握、巩固和治理的思想;重视立法,主张党对立法的指导,坚持立法的民主、统一和随形势发展的
需要不断立、改、废原则;强调严格执法和守法,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司法独立和加强司法队伍建
设;注重法律监督,督促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依法办事,发挥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在执行、监督法律中
的作用,做到有法必依,执法必严,保证法律全面准确的实施,从而更有效地治理国家。列宁的法制思想极
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宝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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